许昌市烈士陵园物业服务采购需求
一、采购内容
全面负责烈士陵园区域内的安全保卫管理工作；负责烈士陵园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垃圾清运等工作；负责园内植物除草、浇水、修剪、除虫等日常养护、维护工作；负责水电维修工作,负责消防设施的管理及使用；负责特种设备的管理及使用；配合烈士陵园开展各种活动。
二、项目需求
所有人员须通过政审，确保无参与非法组织、邪教活动或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无刑事犯罪、治安处罚、吸毒、赌博等违法劣迹。个人征信记录良好，无重大失信行为，身体健康，仪表端庄，精力充沛，工作认真负责并定期接受培训。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数
	工作
时间
	每班人数
	负责区域
	岗位说明

	1
	项目主管
	1
	8小时
	1人
	烈士陵园整体保安保洁服务区域
	管理整个团队、负责采购人与物业团队工作协调、沟通。

	2
	消防控制室
	3
	24小时
	1人
	消防控制室
	保证消防控制室设备正常运行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3
	监控室
	3
	24小时
	1人
	监控室
	保证监控室设备的正常运行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4
	南馆管理
	2
	8小时
	2人
	南展馆的室内外
	负责安全维护、出入登记。

	5
	北馆管理
	1
	8小时
	1人
	北展馆的门岗
	负责人员的出入登记、安全维护。

	6
	园区巡逻管理
	6
	24小时
	2人
	整个园区
	负责整个园区的安全巡逻。

	7
	南馆保洁
	1
	8小时
	1人
	展馆卫生
	南馆卫生清洁。

	8
	北馆保洁
	1
	8小时
	1人
	展馆卫生
	北馆卫生清洁。

	9
	长青公墓保洁
	1
	8小时
	1人
	长青公墓卫生
	负责长青公墓卫生清洁。

	10
	园区保洁
	2
	8小时
	2人
	园区卫生
	广场清扫及墓碑清洗擦拭；外围绿化的正常养护、修剪（无垃圾、无灰尘、无水渍、园区绿地无果皮纸屑、动物粪便、杂草等）。

	11
	长青公墓
	3
	24小时
	1人
	长青公墓
	负责长青公墓安全维护，出入登记。

	12
	门口岗亭
	3
	24小时
	1人
	门口岗亭
	负责人员与车辆进出管控、秩序维护、应急处理、服务支持及记录交接等。


（二）服务标准：
项目单位总面积63.6亩，其中绿地面积18187.97平方米，室内面积5370.98平方米；地下停车场面积3689.82平方米。
1.拟派驻人员要求
1.1项目主管
1.1.1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1.2 保安人员
1.1.1保安人员年龄在25-60周岁之间，身体健康，男性身高在170cm以上，女性身高在160cm以上。
1.1.2保安人员应政治合格、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保安人员须持有保安证。
1.1.3保安部须制定严格的训练计划，每周至少训练一次(队列、纪律、制度)，使保安人员做到着装整齐、姿态良好、态度和蔼有礼貌，处理事务有原则，又有一定灵活性。
1.1.4保安人员须品行端正，无不良嗜好。
1.3 保洁
1.3.1保洁人员年龄在25-60周岁之间，身体健康。
1.3.2保洁部须制定严格的培训计划，每周至少培训一次。
1.3.3保洁人员须品行端正，无不良嗜好。
1.4 水电维护：
1.4.1负责服务范围内水、电等维护工作，及时检查是否完好，始终保持正常状态，坚决杜绝事故发生。
1.4.2高低压配电柜、电梯、消防管道等特殊、重大维修，中标单位须书面出具维修建议书。
1.4.3要经常检查办公区域内的电灯是否正常，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4.4秩序维护、消防控制室、监控室、设备维修及巡检等关键岗位中标单位应坚持值班制度，不得脱岗漏岗，随时处置突发事件。
1.5 消防控制室需求：
1.5.1消防控制室 24 小时值班，随时了解消防自动报警系统及附属设备、安全监控系统的运行情况。
1.5.2消防、安全监控室人员要随时与安保巡逻人员、维修人员保持通讯畅通，建立联动机制，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1.5.3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需持有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
1.6 电梯管理人员必须严格执行电梯巡视检查内容，每周应对电梯做例行检查，如发现有震荡、不正常的声音或电梯有损坏、应立即停梯检修，将每次检查结果详细记录备案，发现电梯机械故障应立即通报维保单位，要求及时解决。
1.7 监控室值班人员必须会操作使用监控设备。
2.物业服务项目、定义及标准要求
2.1房屋建筑的日常管理、养护、维修。为保证房屋原有完好等级和正常使用，进行日常养护和及时修复小损小坏等房屋维修管理工作。
2.2房屋建筑日常管理、养护、维修标准及要求。
2.2.1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房屋安全普查，须有普查记录，保证房屋完好率达到100%。
2.2.2要爱护纪念馆内设施，未经采购人批准，不得对纪念馆结构、设施等进行改动。
2.2.3园区内全部地面保持完整，无破损、划痕，完好率98％以上，每月巡查一次。内外墙面保持完整，无破损、脱皮、脱落现象，完好率在98％以上。发现破损、脱皮、脱落等情况或接到报修后，应及时进行维修，每月巡查一次。
2.2.4天花板保持完整，无变形、破损、污染、脱落现象，完好率98％以上。天花板出现变形、破损、污染、脱落时，应及时维修，每月巡查一次。  
2.2.5每月巡查屋顶一次，检查屋顶有无破损、裂缝，漏水。若发现应有专业公司进行维修。
2.2.6每月巡查园区内全部门窗，查看门窗开启是否自如、关闭严紧，玻璃保持完好，无破损、松动现象。若发现这些问题或接到报修后应及时修理，门窗完好率应在98％以上。    
2.2.7 接到报修后，15分钟内维修人员应到达现场。
2.3园区范围内的卫生保洁
2.3.1园区内卫生保洁。
2.3.2纪念馆内家具、用品、设施、地面等清洁光亮。
2.3.3纪念馆内物品摆放整齐。
2.3.4室内花草植物茂盛、无尘土。
2.3.5室内温度保持在国家规定的标准。
2.3.6严守机密，不翻阅文件、抽屉、文件柜等。
2.4公共区域卫生保洁（包括：纪念馆大厅、大门、楼道、楼梯及墓园等上述部位内所有设施）。
2.4.1每周擦洗墓碑两次，保持墓碑的干净，每年进行一次墓碑字体的描字。
3.用品及饰物
3.1地面光亮无水迹、污染，地毯、地面无杂物、无卷边开裂。
3.2楼梯、走廊、指示牌、门牌、通风窗口、地角线、墙壁、柱子、顶板无尘、无污物。
3.3垃圾筒内垃圾不超过1/3，并摆放整齐，外观整洁。
3.4花盆外观干净，花叶无尘土，花盆内无杂物。
3.5玻璃、门窗无污染、水迹、裂痕，有明显安全标志。
3.6厅堂无蚊虫。
3.7灯饰和其他饰物无尘土、破损。
3.8大厅入口地台、梯级、墙壁表面、所有玻璃门窗及设施无尘土、无污染、无水渍。
3.9纪念馆地面每月保养一次，保持原材质原貌。
3.10楼梯扶手、玻璃栏板、栏杆、窗台每日搽抹一次，保持干净。
4.卫生间保洁
4.1门窗隔板无尘、无污、无杂物。
4.2玻璃、镜面明亮无水迹。
4.3地面墙角无尘、无污、无杂物、无蛛网、无水迹。
4.4面池、龙头、无杂物，电镀明亮。
4.5便池无尘、无污、无杂物，小便池内香球及时更换。
4.6桶内垃圾不超过1/2即清理。
4.7设备（烘手器、灯、开关、暖气、通风口、门锁）无尘、无污。
4.8空气清新、无异味。
5.电梯间保洁
5.1电梯门表面、轿箱内壁、指示牌无尘土、印迹，表面光亮。
5.2电梯天花板、门禁无尘土。
5.3井道、槽底清洁，无杂物。
5.4电梯大厅表面干净、明亮。
6.外场保洁（包括：大门前、室外停车场、通道、绿地灯的卫生管理）。
6.1广场地面清洁无废弃物。
6.1.1保洁重点是烟头、废纸等，随时捡拾入桶。
6.1.2垃圾清运及时，垃圾站消毒，无蚊蝇滋生。
6.2扫雪及时，地面无积雪。
6.3外墙、外窗保洁。外墙清洗、保养后，光亮、防风化、无漏清洗部位。外窗清洗后，清洁透明，清洁时，室内不进水，经常保持清洁。具体标准如下：
6.3.1玻璃无污渍、无水迹、明亮。
6.3.2窗框无污渍、无积尘。
6.3.3纱窗无污渍、无积尘。
6.3.4外窗台无污渍、无积尘。
6.3.5石材无污渍、无水迹、光洁。
6.3.6字、标无污渍、无积尘、无水迹。
6.3.7装饰物无积尘。
6.3.8雨蓬、屋顶每半月检查清扫一次，保持清洁、无垃圾、无杂物、排水畅通。
7.入室保洁标准，实行不见面式服务管理。
7.1办公室
7.1.1倒垃圾无尘、无杂物、日产日清。
7.1.2桌椅擦尘无污迹、尘土。
7.1.3烟灰缸、垃圾桶、无杂物、手印、污迹。
7.1.4灯具无尘、照明良好。
7.1.5门墙无尘、无污渍。
7.1.6地板污迹及时清洁。
7.2休息室保洁
7.2.1地面无杂物、污迹。
7.2.2地板污迹及时清洁。
7.2.3灯具无尘、照明良好。
7.2.4门墙无尘、无污渍。
7.3卫生间保洁
7.3.1门窗隔板无尘、无污、无杂物。
7.3.2地面无水物、污迹。
7.3.4马桶无水迹、污迹。
7.3.5台面光亮、无水迹、污迹。
7.3.6镜子光亮、无水迹、污迹。
7.3.7垃圾筒无杂物、污迹。
7.3.8卫生纸、洗手液补充不缺少，烘干器正常使用。
7.3.9照明灯具无尘、照明良好。
7.3.10通风口无尘、无污渍。
7.4所有公共区域虫害控制服务：所有公共区域应针对各种昆虫(不含白蚁)进行防治。防治方法要物理防治和药物防治相结合。必须保证人体安全，不得污染环境，每季度做一次。
7.5节假日、公休日保洁：节假日、公休日期间，物业公司应制定相应保洁方案，保持办公大楼清洁。
8.给排水、空调、消防、电梯、通风排烟、配电设备设施、弱电系统、办公电器设备年检的日常维修、养护、运行、管理；为保证消防设备和电梯设备安全运行，每年需由许昌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指定的专业公司进行例行检查：电梯安全年检、电气消防检查(电检)、灭火器检测、避雷器检测、房屋安全检查、室内空气检测。
给排水设备运行维护标准：
8.1加强日常检查巡视，保证给排水系统正常运行使用。
8.2建立正常供水管理制度，保证水质符合国家标准。
8.3加强巡视检查，防止跑、冒、滴、保证设备设施完好。
8.4保证室内外排水系统通畅。
8.5设备出现故障时，维修人员应在5分钟内到达现场，零维修单完成率100%，一般性故障排除不过夜。
8.6节约用水符合政府规定的节能标准
空调运行维修标准
8.7保证空调安全运行和正常使用，设备、设施处于良好状态。
8.8按规定时间供应冷暖气，室温适宜。
8.9运行中办公室无噪音和严重滴漏水现象（设备本身不存在硬伤情况下）。
供电设备管理维护是指为保证园区供电系统正常运行对供电设备的日常管理和养护维修，标准如下：
8.12统筹规划，做到合理、节约用电。
8.13供电运行和维修人员必须持证上岗，须有工作日志。
8.14加强日常维护检修，公共使用的照明、指示灯具线路、开关要保证完好。
8.15设备出现故障时，维修人员应在5分钟内到达现场，设备零维修完成率达到100%，一般性维修不过夜。
8.16供电设备定期维护。
8.17严格执行用电安全规范，确保用电安全。
8.18保证避雷设施完好、有效、安全。
8.19保证夜间照明、昼夜灯系统正常运行，并按时关启。
电梯运行维护是指为保证电梯设备正常使用所进行的日常运行管理、维修养护，标准如下：
8.20电梯采用无人驾驶，电视监控系统运行正常。
8.21确保电梯按规定时间运行，夜间保证电梯正常运行。
8.22安全设施齐全有效，电梯内求救警钟保持正常工作状态。
8.23通风、照明及其它附属设施完好。
8.24轿箱、井道保持清洁。
8.25因故障停梯，接到报修后维修人员应在5分钟内到达现场抢修，及时排除故障。
传达、保安、消防、自动报警的运行管理
8.26严格验证、登记，杜绝闲杂人员进入办公区。
8.27园区环境秩序良好，道路畅通，车辆停放有序，机动车、自行车停车场秩序井然。
8.28保证消防自动报警系统、监控系统设备的正常运行，使用有效，须有工作日志。
8.29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各种安全和事故隐患，确保园区内不发生安全方面的问题，能迅速有效处置突发事件。
8.30对接待上级领导等事件做到态度热情，服务周到。
9.交通设施及市政设备维修管理，包含办公区域内道路、上下水管道、化粪池等，服务标准如下：
9.1每季度巡查楼外道路一次，检查道路是否有破损、露砂情况。如有应及时按操作规程进行补修。
9.2每月巡查楼外上、下水管道一次，检查上、下水管道有无破裂、跑漏情况， 若有应立即维修或更换，以确保上、下水管道畅通。
9.3每月巡查化粪池一次，检查盖口是否完整有无破损，池壁完好，每年根据情况清掏，同时做好防蚊虫处理。
9.4每月巡查排水沟一次，检查盖口是否完整有无破损，同时做好防蚊虫处理。
9.5每月巡查停车场一次，保证道面无破损，标识完整清楚。
9.6每季度巡视围栏一次，保证围栏完整、无缺口；围栏牢固，无安全隐患。
9.7安全保卫和公共秩序管理，至少应包含安全巡视、门岗值勤、交通和车辆停放秩序、应急处理等。
10.服务内容及标准  
10.1所有保安人员严格遵守有关国家法律、法规。物业公司对保安人员的管理应以公安部关于保安服务公司规范管理的若干规定为基础，并严格执行，须有工作日志。
10.2清明节期间、烈士纪念日等采购人每次举行重大活动时免费增加派驻人员不低于五人。
10.3有防火、防盗、防破坏、防突发事件的方案和处理能力，出现紧急情况，应对有序，同时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必要时经采购人同意，向公安局消防局报告，并协助上述部门工作。
10.4保证院内交通畅通，车辆停放有序及车辆安全，重要来宾的车辆引导、停放、送行。 
10.5保证全年无火灾、无刑事案件、无重大失盗事件。
10.6纪念碑为安全保卫工作重点，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逻。
10.7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门卫验证制度、停车场(地上、地下)管理制度、非机动车管理制度、保安巡视制度、门禁管理制度、消防监测值班制度、安防监测值班制度等。 
10.8制定应急预案：非法闯入应急方案、消防人员应急方案、全楼消防方案、火灾应急处理方案、义务消防队组织方案、消防演习方案、高层突发保卫应急方案、广场、地下车库交通事故处理应急方案等。
10.9主入口、出口每日固定时间设置立岗，有详细交接班、外来车辆出入记录；巡逻岗遇到异常情况或紧急求助，3分钟赶到现场，采取相应措施。
11.垃圾清运工作，负责每天对采购人产生的所有垃圾进行清理，并运出，垃圾要求日产日清，不得囤积。
12.化粪池清淤，确保每年对化粪池进行清理两次。
13.外墙清洗：纪念馆所有外立面玻璃幕墙清洗，一年两次。
14.日常保安、保洁人员工作服（不含防护服）及所用作业工具等各种耗材由中标方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手电筒、警戒棒、垃圾袋、拖把、抹布、扫把、清洗桶、玻璃刮擦器、马桶刷、手套、口罩、套袖、清洁剂等）。
[bookmark: _GoBack]15.绿化服务
15.1清除杂草：及时清除杂草，除早、除小、除净。
15.2修剪:花草、树木、绿篱、草坪等修剪。
15.3施肥
15.3.1 冷地形草种追肥宜在春季和秋季，暖地形草种的施肥宜在晚春。
15.3.2追肥应以符合肥料为主。追肥的时间和数量可根据土壤肥力、草种和幼苗生长等情况而定。早春、晚秋可施有机肥。施肥方法可撒施和根外追肥。病虫害的防治都应以防为主，防治结合。
15.3.3对不同种病虫害的防治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无公害药剂或高效低毒的化学药剂。枯死植株的挖除结合补植工作对枯死植株进行调整。
16.花坛的养护、管理
16.1 根据天气情况，保证水分供应，宜清晨浇水，浇水时应防止将泥土冲到茎、叶上。
16.2做好排水措施，严禁雨季积水。
16.3花卉生长旺盛期，应适当追肥，施肥量根据花卉种类而定。施肥后宜立即喷洒清水，严禁肥料沾污茎、叶面。
16.4及时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
16.5花坛保护设施应经常保持清洁完好。
16.6花卉应生长健壮、花型正、花色艳、花期长并且注重做好全年观赏期（包括观叶）不得少于280天。
16.7花坛内应及时做好清除枯萎的花蒂、黄叶、杂草、垃圾；及时补种、换苗。花坛内缺株倒苗不得超过3-5处，无枯枝残花（残花量不得大于5%）。
★17.保洁服务频次
办公区及停车场保洁服务频次及标准
	项目
	内容及范围
	清洁周期
	标准
	要求

	门厅
	门厅及门厅步梯
	拖洗不间断保洁
	干净、无杂物、无污迹
	巡视保洁

	
外环境
	院内道路、大门、院内停车位、车棚、大门口绿化带绿色植物的管理养护、卫生清扫、保洁
	1次/日
	院内干净、无杂物；植物生长旺盛且整洁。
	巡视保洁

	停车场
	院内停车场水冲洗
	1次/月
	无污迹、无杂物
	定期保洁

	内地面
	楼内公共区域地面的拖洗
	2次/日拖洗不间断保洁
	干净、无杂物
	巡视保洁

	窗玻璃
	楼内公共区域内玻璃窗、内壁的清洁
	1次/月
	洁净、无污迹
	用专用工具擦拭

	外墙玻璃
	外墙玻璃
	2次/年
	干净
	保洁

	垃圾桶
	垃圾桶内的垃圾清除、垃圾桶外壁的擦拭（含院内停车位垃圾桶）
	2次/日
	外壁清洁、桶内垃圾不超过2/3无异味
	重大活动期间随时清理

	天顶墙壁
	区域内天顶的掸尘
	2次/年
	无积尘、无蛛网
	定期清洁

	
	区域内墙壁的擦拭
	1次/月
	无积尘、无蛛网、无附贴物
	巡视保洁

	步梯扶手
	区域内步梯台阶平面及立面的拖洗
	2次/日
	无积尘、无杂物、无污迹
	巡视保洁

	
	扶手的擦拭
	2次/日
	无灰尘、干净
	巡视保洁

	附属物
	区域内各种指示牌、消防栓、花盆外壁等
	1次/日
	无尘土、无污迹
	巡视保洁

	
	空调滤网
	2次/年
	无尘土
	定期清洁

	卫生间
	地面的拖洗
	2次/日
	无积水、无污迹
	早班前彻底拖洗

	
	大小便池的冲刷
	2次/日
	便池无干便、无尿垢、无异味
	巡视保洁

	
	纸篓内垃圾的倾倒
	2次/日
	外壁清洁
	篓内垃圾不超过1/2

	
	便池间隔板的擦拭
	1次/周
	干净、无尘土
	定期清洁

	会议室
	会议室清洁
	1次/周，使用前后及时保洁
	干净、整齐
	定期保洁

	楼顶
	楼顶平台
	1次/月
	清理、清扫，清理散水口
	定期保洁

	化粪池
	配楼化粪池
	2次/年
	通畅
	定期疏通

	长青公墓
	长青公墓清洁
	1次/日
	干净
	巡视保洁


中标人所需用工必须符合国家《劳动法》要求，其工资发放不得低于同期许昌市最低工资标准，对其安排至采购人处提供物业服务的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并对其一切安全负责，如发生用工纠纷，由中标人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